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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辽宁

成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辽宁成大”或“公司”）的保荐机构，根据中国

证监会《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辽宁成大 2016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份涉及关联交易事

项进行了审慎尽职调查，具体核查情况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况 

（一）交易情况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6 年 2 月 23 日和 2016 年 4 月 12 日分别召开第

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和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及《关于修改

公司 2016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公司拟向特定对象非

公开发行不超过 320,000,000 股股票（含本数）（以下简称“本次非公开发行”），

募集资金总量预计不超过 53.824 亿元。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特定对象共四名，分

别为辽宁省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资公司”）、巨人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巨人投资”）、银河金汇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汇资

管”）、中欧保税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欧物流“）。其中，国资公司认购本

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数量 80,000,000 股；巨人投资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数

量 80,000,000 股；金汇资管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数量 80,000,000 股；中欧

物流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数量 80,000,000 股。 

2016 年 2 月 23 日与 4 月 11 日，上述发行对象与公司分别签署了附生效条

件的股份认购协议。 

http://www.baidu.com/link?url=ohi1g_Td2eOfwkcy6EzAgrPyaIh6zQetmtPwGo6HLdowEgm0r5AdZiJ6tYWaZR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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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联关系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辽宁成大集团有限公司是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持

有公司 11.11%的股份，国资公司是辽宁成大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巨人投

资持有公司 4.25%的股份，《关于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合同》生效并实施后，

巨人投资将持有公司 7.84%的股份。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国资公司、巨人投资、

为公司的关联方，国资公司、巨人投资参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认购构成

关联交易。 

二、认购方及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辽宁省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1、国资公司简介 

名称：辽宁省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注册地址：沈阳市皇姑区黄河南大街 96-6 号 

住所：沈阳市皇姑区黄河南大街 96-6 号 

成立日期：2006 年 3 月 23 日 

法定代表人：孙宝伟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000785126366B 

经营范围：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咨询，股权投资及管理，房地产开发、物

业管理、房屋租赁、酒店服务业、仓储物流、国内贸易（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

营的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国资公司的股权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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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国资公司的主营业务及经营情况 

国资公司是经辽宁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设立的国有独

资公司，其主营业务为国有资产的经营、管理及咨询。 

4、国资公司最近一年简要财务会计资料 

国资公司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合并口径，未经审计）： 

单位：元 

科目 2015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28,790,761,690.24 
负债总额 7,897,690,516.97 
所有者权益 20,893,071,173.27 

科目 2015 年度 
营业收入 3,812,202,911.84 
净利润 265,753,065.72 

资产负债率 27.43% 
净资产收益率 1.27% 

（二）巨人投资有限公司 

1、巨人投资简介 

名称：巨人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松江区中凯路 988 号 1 幢 

住所：上海市松江区中凯路 988 号 1 幢 

辽宁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辽宁省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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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日期：2001 年 4 月 23 日 

法定代表人：史玉柱 

注册资本：11688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7703307877C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计算机网络开发、服务，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投资

咨询，商务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 

2、巨人投资的股权关系图 

 

3、巨人投资的主营业务及经营情况 

巨人投资有限公司于 2001 年 4 月创办成立，注册资本为 11688 万元。公司

经营范围包括：实业投资，计算机网络开发、服务，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投资

咨询，商务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公司目前主要从事实业和股权性投资业务。 

4、巨人投资最近一年简要财务会计资料 

巨人投资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合并口径，未经审计）： 

单位：元 

项目 2015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29,131,207,145.43 
负债总额 16,343,315,680.27 
所有者权益 12,787,891,465.16 

项目 2015 年度 
营业收入 1,183,195,930.62 
净利润 175,963,889.80 

史玉柱 牛金华 

巨人投资 

97.86%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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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率 56.10% 
净资产收益率 1.38%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及关联交易定价原则 

（一）关联交易标的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 股），发行股票数量

不超过 320,000,000 股，募集资金总量预计不超过 53.824 亿元。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 320,000,000 股。其中，国资公司认购

本次非公开发行 80,000,000 股股票；巨人投资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 80,000,000

股股票；金汇资管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 80,000,000 股股票；中欧物流认购本次非

公开发行 80,000,000 股股票。 

（二）发行价格 

本次非公开发行价格不低于以下两者中较高的一个： 

1、不低于每股人民币 16.82 元，即不低于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

会议决议公告日（2016 年 2 月 24 日，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

易均价的 90%。（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

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或 

2、不低于发行期首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70%。（发行期首

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发行期首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发

行期首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等除权、除息事宜的，本次非公开发行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原则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二十八条、

第一百三十六条的相关规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关于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相关规定，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和《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的规定。 

四、本次关联交易相关的协议 



6 
 

就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公司于 2016 年 2 月 23 日和 4 月 11 日与国资公司、

巨人投资分别签署了《非公开发行股票之附条件生效的认购协议》及《〈关于认

购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合同〉之补充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协议标的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面值为人民币 1 元。

其中： 

序号 认购对象 认购数额 认购金额 
1 国资公司 80,000,000 股 13.456 亿元 
2 巨人投资 80,000,000 股 13.456 亿元 

(二)认购价格、认购方式和认购数额 

协议各方同意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及《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实施细则》的规定作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依据。根据前述规定，本

次非公开发行价格不低于以下两者中较高的一个： 

1、不低于每股人民币 16.82 元，即不低于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

会议决议公告日（2016 年 2 月 24 日，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

易均价的 90%。（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

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或 

2、不低于发行期首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70%。（发行期首

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发行期首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发

行期首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等除权、除息事宜的，本次非公开发行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 

（三）股款的支付时间、支付方式与股票交割 

1、认购人不可撤销地同意按照确定的认购款总金额认购发行人本次发行的

股票，并在发行人本次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且认购人收到发行人发出的认股

款缴纳通知（简称“缴款通知”）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以现金方式将认购款总金

额划入本次发行专门开立的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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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认购人支付认股款后，发行人应尽快将认购人认购的股票在证券登记

结算机构办理股票登记手续，以使认购人成为本协议约定之种类和数额的股票的

合法持有人。 

（四）限售期 

认购人此次认购的股票自此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

认购人应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按照发行人

的要求，出具关于本次发行认购的股份相关锁定事宜的承诺，并办理相关股份锁

定事宜。 

（五）违约责任 

任何一方未履行或未全部履行本合同项下之义务或违反其在本合同中的任

何声明与保证，即构成违约。任何一方因违约造成守约方蒙受任何直接或间接的

损失，应对守约方进行赔偿。 

（六）协议的生效和终止 

本协议经发行人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及认购人签字或盖

章后成立，并在满足下列全部条件后生效： 

（1）本次非公开发行获得发行人董事会批准； 

（2）本次非公开发行获得发行人股东大会批准； 

（3）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非公开发行。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所涉及的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的战略发展规划，通过募

集资金的合理运用，有利于改善公司的资产结构和产业布局，有利于降低资产负

债率，有利于改善资本结构和增强抗风险能力，有利于提升自身盈利水平和核心

竞争力，对公司持续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六、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公司与国资公司、巨人投资自 2016 年年初至披露日不存在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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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关联交易的审批程序 

本次发行涉及的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

和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尚书志、葛郁回避了对相关议案的

表决。在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前，公司独立董事已事前认可了本次关联交易，并

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也审议通过了本次发行涉及的关联交易事项。 

本次发行尚须获得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八、招商证券对该项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招商证券对上述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审议程序、对上市公司及公众股东的

影响等情况进行了核查，经核查，招商证券认为：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有助于公司进一步提升行业地位和核心竞争力。公司召

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前述关联交易事项，公司关联董事就相关的议案表决进行了回

避，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出具了事前认可意见和同意关联交易的独立意

见，履行了必要的程序，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

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并且公司监事会审议通过了前述关联交易事项。

综上所述，招商证券对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涉及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尚需公司股东大会的审议批准，关联

股东应当回避，并报中国证监会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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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傅承 

 

 

邵华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 4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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